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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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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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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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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口
高
齡
化
已
成
為
大
多
數
工
業
化
社
會
的
普
遍
現
象
，
亞
洲
各
國
也

沒
有
例
外
。
日
本
的
人
口
結
構
正
以
史
無
前
例
的
速
度
老
化
，
已
經
列
屬
「

高
齡
社
會
」
之
一
。
其
他
的
亞
洲
新
興
工
業
國
，
如
台
灣
、
香
港
及
新
加
坡

各
國
，
老
年
人
口
比
率
也
是
不
斷
上
昇
，
都
已
經
符
合
「
高
齡
化
社
會
」
(

註
二
的
條
件
。

過
去
，
不
論
在
解
釋
人
口
老
化
的
現
象
，
、
或
研
按
解
決
人
口
老
化
問
題

的
社
會
政
策
，
以
工
業
化
概
念
為
基
礎
的
聚
合
理
論

(
n
O
D
〈
O
門
開g
n
o
5
8
3
)

主
導
理
論
分
析
的
方
向
。
亦
即
，
過
去
提
供
個
人
多
樣
褔
利
的
家
庭
與
宗
族

組
織
，
於
歷
經
資
本
主
義
之
工
業
化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逐
漸
衰
微
甚
或
喪
失
原

有
的
功
能
。
而
為
了
彌
補
家
庭
、
宗
族
組
識
功
能
之
不
足
，
將
(
必
須
)
促
使

福
利
國
家
(
模
型
社
會
福
利
)
(
註
一
一
)
之
成
立
。

然
而
，
畢
竟
聚
合
理
論
是
歸
納
歐
美
各
圓
的
社
會
福

利
之
歷
史
發
展
過

程
所
建
構
的
理
論
，
是
否
足
以
解
釋
在
本
質
上
完
全
不
同
於
歐
美
社
會
體
制

的
亞
洲
各
國
(
註
三
)
呢
?
而
且
，
福
利
國
家
型
態
的
社
會
體
制
歷
經
危
機

期
、
重
整
期
，
現
階
段
仍
陷
於
動
盪
局
勢
之
中
，
顯
然
已
脫
離
原
有
的
軌
道
。

而
如
果
說
亞
洲
各
國
無
法
避
免
人
口
老
化
的
各
種
問
題
的
話
，
如
何
建
立
適

合
其
社
會
的
社
會
福
利
模
型
是
一
緊
急
的
課
題
。
亞
洲
各
國
又
如
何
取
捨
績

效
漸
次
受
到
質
疑
的
福
利
國
家
模
型
社
會
福
利
體
制
呢
?

本
文
以
工
業
化
程
度
、
人
口
結
構
的
老
化
趨
勢
等
各
種
社
會
變
遷
都
很

相
近
的
日
本
、
台
灣
、
香
港
與
新
加
坡
等
亞
洲
各
國
為
探
討
對
象
。
這
些
國

家
都
隸
屬
儒
教
文
化
圈
，
約
略
可
劃
分
為
日
本
社
會
與
華
人
社
會
。
藉
此
對

照
比
較
可
望
暸
解
儒
教
傳
統
如
何
影
響
老
人
福
利
政
策
的
制
定
。
我
們
分
析

亞
洲
各
國
老
人
福
利
模
型
的
特
色
，
解
析
亞
洲
各
國
必
須
學
習
歐
美
各
國
之
中

處
，
及
亞
洲
各
國
中
最
早
遭
遇
人
口
老
化
的
日
本
經
驗
的
啟
示
。
最
後
探
討
時

建
構
亞
洲
型
老
人
福
利
政
策
模
型
的
條
件
。
園

、
、

十七年九間
几

貳
、
亞
洲
各
國
社
會
福
利
的
發
展

、
再
論
緊
合
理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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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據
聚
合
理
論
，
在
資
本
主
義
主
導
的
工
業
化
過
程
中
，
因
為
家
庭
與

社
區
共
同
體
漸
形
衰
微
，
喪
失
既
有
的
保
障
功
能
，
而
導
致
各
種
社
會
問
題

的
發
生
。
為
了
因
應
各
種
社
會
問
題
，
以
公
共
社
會
福
利
保
障
制
度
為
基
礎

的
福
利
國
家
模
型
的
社
會
體
制
將
隨
之
普
遍
成
立
。
然
而
，
即
使
是
針
對
歐

美
各
國
，
以
資
本
主
義
為
立
論
依
據
的
聚
合
理
論
並
不
能
全
面
說
明
。

首
先
，
」
O
吉

P
門
口
叩
門
心
口
已
H
g
r

旦
旦

旦
】
可ω
U
M
O
ω
l
N
N
S

指
出
，

即
使
是
針
對
工
業
化
先
進
國
家
而
言
，
經
濟
決
定
論
也
不
能
完
全
解
釋
它
們

的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的
多
元
性
。
以
美
國
與
紐
西
蘭
為
例
，
兩
國
的
經
濟
發
展

雖
然
比
起
西
歐
各
國
都
要
出
色
，
但
是
社
會
福
利
的
發
展
卻
是
相
當
遲
緩
的
。

這
兩
國
的
情
況
可
說
明
工
業
化
未
必
會
促
使
社
會
福
利
的
發
展
。
而
且
，
社

會
福
利
支
出
與
皇
旬
的
成
長
指
數
也
無
正
相
關
關
係
。
古
戶
。
可
呂
已

n
H
R
r

(
5→
?
ω

∞
N
l
S
O
)對照
一
九
四
七
年
到
一
九
七
三
年
之
間
美
國

Q
Z
T與
社

會
福
利
支
出
的
成
長
情
況
，
發
現
兩
者
並
無
顯
著
的
相
關
。
。

-
n
o口
口
。
門(
-
s

∞
U
N
斗
斗
l
N
ω
ω
)
調
查
皂
白
各
國
的
社
會
福

利
支
出
與
日
苟
成
長
的
關
係
，
也
得

到
同
樣
的
結
論
。

依
照
聚
合
理
論
所
論
，
達
到
某
種
工
業
化
程
度
的
亞
洲
各
國
也
將
(
應

該
)
如
工
業
化
先
進
國
一
般
，
藉
由
擴
張
社
會
福
利
來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，
並

且
應
該
會
逐
步
建
構
福
利
國
家
體
制
(
星
野
信
也
，
一
九
八
一
;
南
亮
進
，

一
九
九
一
;
富
永
健
一
，
一
九
九
三
一
)
。
然
而
，
直
至
目
前
為
止
，
亞
洲
各

國
雖
然
引
進
部
分
公
共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以
減
低
社
會
問
題
的
傷
害
，
但
是
他

們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依
然
殘
存
著
強
烈
的
救
貧
、
殘
補
性
質
(
門
。
的
主

5
3
)
。

其
次
，
社
會
福
利
未
必
就
是
經
濟
發
展
的
結
果
，
有
時
也
是
助
長
經
濟

發
展
的
動
力
。
一
九
五
五
年
開
辦
的
中
央
公
積
金
制
度

(
n
g什
Z
H

午
占

、

4
仟區

叮
叮O
戶
舍
己

2

口
已
)
，
目
前
已
成
為
新
加
坡
社
會
保
障
制
度
的
中
心
抵
柱
，
發

但
早
期
階
段
它
對
新
加
坡
的
經
濟
開
發
也
是
功
不
可
沒

o

特
別
是
強
制
肘
蓄
研

制
大
幅
地
提
高
國
民
儲
蓄
率
，
使
新
加
坡
得
以
維
持
充
分
的
國
內
資
金
流
通
。
刊

社
會
保
障
的
剩
餘
基
金
也
被
運
用
於
投
資
國
債
，
成
為
政
府
經
建
計
畫
的
重
呻

/ 

要
財
源
。
社
會
福
利
與
經
濟
發
展
相
輔
相
成
的
結
果
，
約
有
八
成
的
國
民
居
十

住
在
政
府
所
提
供
的
租
貨
住
宅
或
貸
款
住
宅
，
享
受
安
定
的
生
活
。
新
加
坡
已

“
兵
，

的
社
會
保
障
制
度
以
「
財
產
形
成
制
度
」
為
軸
心
，
目
的
就
在
保
護
人
們
脫

離
疾
病
、
老
年
、
殘
障
、
死
亡
等
社
會
性
危
機
，
它
的
基
本
構
思
與
福
利
國

家
社
會
制
度
是
不
同
的
(
社
會
保
障
研
究
所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
關
於
台
灣
的
社
會
福
利
與
經
濟
發
展
的
關
係
'
部
分
研
究
指
出
經
濟
發

展
或
工
業
化
是
助
長
社
會
福
利
的
主
因
(
詹
火
生
，
一
九
七
九
;
彭
懷
真
，
卜

一
九
八
三
;
蔡
明
璋
，
一
九
八
六

.• 

郭
登
聰
，
一
九
八
六
)
。
而
林
萬
億
(
-
U

九
九
一
)
以
長
程
歷
史
研
究
方
法
分
析
台
灣
的
經
濟
成
長
與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­

的
關
係
'
指
出
影
響
台
灣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增
加
的
最
主
要
因
素
並
非
的

Z
叮
的

成
長
，
而
是
早
期
國
際
壓
力
及
近
年
政
治
宣
示
的
結
果
。

現
階
段
，
亞
洲
各
國
仍
停
滯
於
殘
補
性
的
社
會
福
利
(
門

g
E
E
H

的
o
n
H丘
吉

E
R
m
)
，
社
會
福
利
的
角
色
是
次
級
的
，
並
未
被
置
於
同
等
於

經
濟
、
政
治
制
度
之
層
次
(
刊
的
固
自
己

H
w
z
a
u
Z
E
O
F
H
f
z
u

們

已

-
t
s
g
r
S
H
O

于
已
∞
白
，
下
平
好
博
，
一
九
八
七
)
。
從
亞
洲
各
國
對
叭

社
會
福
利
的
消
極
性
作
法
來
看
，
聚
合
理
論
結
合
工
業
化
與
福
利
國
家
發
展
八

之
論
點
，
或
許
在
解
釋
社
會
變
遷
上
深
具
意
義
，
但
是
它
的
理
論
延
展
性
則
十

是
令
人
質
疑
的
。
工
業
化
↓
福
利
要
求
↓
福
利
國
家
成
立
之
單
向
公
式
並
不
年

能
充
分
說
明
亞
洲
各
國
的
社
會
內
部
結
構
與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的
關
係
。
九

n
月



在
此
強
調
亞
洲
的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必
須
修
正
過
去
的
思
考
方
向
，
尤
其

欠
缺
社
會
文
化
背
景
的
考
量
所
提
出
的
福
利
學
習
論
調
總
是
過
於
偏
呦
與
非

現
實
的
。
亞
洲
各
國
所
擁
有
的
獨
特
之
歷
史
、
文
化
、
社
會
、
經
濟
、
政
治

等
背
景
，
與
西
洋
有
很
大
的
差
異
。
特
別
是
在
社
會
福
利
領
域
中
，
笛
中
尚

有
許
多
因
子
應
該
深
入
探
究
。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若
忽
略
成
立
過
程
的
特
性
及

條
件
，
恐
會
失
去
制
度
的
適
應
與
效
率
。

二
、
社
會
福
利
的
「
後
進
效
果
」

二
次
大
戰
後
，
隨
著
美
國
門
戶
的
開
放
，
憧
憬
美
國
高
度
技
術
的
亞
洲

各
國
派
遣
大
量
留
學
生
前
往
學
習
工
業
技
術
、
經
濟
發
展
之
鑰
。
一
九
六

0

年
代
之
後
，
以
日
本
為
先
驅
，
亞
洲
四
小
虎
繼
之
，
亞
洲
各
國
先
後
達
到
高

度
經
濟
成
長
階
段
。
由
於
這
些
國
家
直
接
引
進
先
進
的
工
業
技
術
'
得
以
兔

除
研
發
過
程
的
冗
長
等
待
而
迅
速
發
展
，
可
說
蒙
受
到
不
少
工
業
化
「
後
進

效
果
」
(
E
Z
已
。
〈O
H
O
E
S汁
。
閃
閃
。2
)的
利
點
(
南
亮
進
，
一
九
九
一
)
。

「
後
進
效
果
」
作
用
的
概
念
常
用
來
說
明
介
入
開
發
中
國
家
工
業
發
展

的
外
力
因
素
，
在
此
用
於
社
會
福
利
領
域
，
則
意
合
社
會
福
利
的
學
習
、
擴

張
或
警
示
作
用
。
P
」
-
E
E
E
V

的
﹒
出
﹒E
B
O
門
g
g
(
一
九
八
0
)調
查
歐
美
﹒

中
美
八
國
的
社
會
保
障
制
度
指
出
，
舉
凡
訪
問
、
會
議
、
討
論
、
論
文
的
交

換
等
都
是
國
際
問
學
習
的
機
會
，
頻
繁
密
集
的
國
際
交
流
活
動
，
促
成
國
際

間
的
社
會
保
障
措
施
都
很
類
似
，
如
收
容
式
的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，
經
常
是
跨

越
國
界
的
大
同
小
異
。

亞
洲
各
國
遭
遇
工
業
化
發
展
階
段
過
程
中
層
出
不
窮
的
社
會
問
題
，
尋

求
解
決
對
策
成
為
迫
在
眉
朧
的
課
題
。
因
此
，
透
過
國
際
間
的
學
習
、
模
做
，

主
、

f
A
1

區

各
國
紛
紛
引
進
歐
美
國
家
的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。
就
台
灣
而
言
，
戰
後
許
多
社
發

會
救
援
活
動
經
由
聯
合
國
的
指
導
而
展
開
，
至
今
許
多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仍
然
科

延
續
當
時
的
規
制
(
黃
彥
宜
，
一
九
九
一
)
。
早
期
台
灣
社
會
福
利
教
育
的
刊

資
料
也
大
都
使
用
美
國
的
資
料
。
林
萬
億
調
查
台
灣
的
大
學
學
院
中
社
會
工
峙

/ 

作
系
專
任
教
師
的
學
歷
，
發
現
目
前
任
教
於
各
大
學
院
社
會
工
作
系
的
教
師
十

幾
乎
都
擁
有
美
國
的
留
學
經
歷
;
他
們
在
一
九
六

0
年
代
到
一
九
八

0

年
代
但

d
b月

之
間
主
導
台
灣
社
會
福
利
的
發
展
方
向
，
因
此
他
們
負
責
執
行
的
政
策
也
就

難
免
受
到
學
習
過
程
中
烙
印
的
意
識
型
態
所
左
右
。
實
際
上
，
台
灣
的
社
會

福
利
政
策
不
少
是
美
國
擴
散
的
產
物
。

一
九
七
0
年
代
初
期
，
亞
洲
各
國
開
始
思
慮
普
遍
式
褔
利
政
策
的
可
能

性
之
際
，
世
界
性
經
濟
恐
慌
爆
發
，
福
利
危
機
論
接
睡
廠
起
。
一
九
七

0

年
卜n叫υ

代
福
利
國
家
的
動
搖
局
勢
帶
給
亞
洲
各
國
莫
大
的
警
示
，
具
體
措
施
就
是
暫

1

緩
擴
張
社
會
福
利
。
「
日
本
型
褔
利
社
會
」
論
就
是
在
這
樣
的
背
景
之
下
衍
.

生
(
丸
尾
直
美
，
一
九
八
五
)
。
接
著
，
一
九
八0
年
代
持
褔
利
批
判
立
場

的
新
右
派
思
潮
湧
至
亞
洲
，
華
人
社
會
各
國
也
因
此
慎
重
考
慮
社
會
福
利
發

展
的
適
度
性
(
詹
火
生
，
一
九
八
五
;
周
永
新
，
一
九
八O
;
下
平
好
博
，

一
九
八
六
)
。

亞
洲
各
國
一
方
面
期
待
各
種
褔
利
措
施
能
解
決
多
樣
化
的
社
會
問
題
，
軒

然
而
方
興
未
艾
的
福
利
危
機
論
卻
澆
熄
邁
進
高
福
利
的
希
望
。
所
以
在
社
會
民

閃
閃

福
利
的
學
習
過
程
，
它
們
採
取
保
守
的
作
為
，
儘
可
能
避
免
歐
美
國
家
的
失
八

敗
經
驗
。
因
此
高
財
政
負
擔
的
福
利
措
施
大
都
被
排
除
在
外
。
總
之
，
一
九
廿

七
0
年
代
到
一
九
八

O
代
年
間
，
亞
洲
各
國
深
受
當
時
社
會
福
利
的
主
流
意
年

識
型
態
，
福
利
危
機
論
與
新
右
派
思
潮
所
支
配
，
對
社
會
福
利
抱
持
消
極
的
九

nA 



態
度
。三

、
亞
洲
各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
亞
洲
各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是
由
政
治
主
導
，
鑑
於
福
利
國
家
的
動
盪

情
勢
，
普
遍
主
義
的
社
會
福
利
並
未
受
到
各
國
當
局
者
的
青
睞
。
日
本
自
一

九
七
0
年
代
以
來
，
社
會
福
利
的
發
展
開
始
融
入
本
國
文
化
，
倡
導
「
日
本

型
福
利
社
會
」
。
「
日
本
型
褔
利
社
會
」
乃
是
結
合
公
共
部
門
、
市
場
與
非

正
式
部
門
的
力
量
，
以
社
區
照
護
、
社
區
褔
利
為
基
礎
，
鼓
勵
國
民
參
與
的
「

混
合
型
褔
利
」

(
2
E
R
T
B
H
H
)
。
一
九
八
0
年
代
後
期
，
日
本
景
氣
再
度

復
甦
，
政
府
稅
收
充
裕
，

「
日
本
型
福
利
社
會
」
的
論
點
曾
經
被
指
責
為
政

府
逃
避
責
任
的
口
實
。
然
而
自
一
九
九

0
年
代
初
期
以
來
，
日
本
就
陷
入
泡

沫
經
濟
的
漩
渦
中
。
在
經
濟
乏
力
不
振
的
情
況
之
下
，
以
「
日
本
型
褔
利
社

會
」
的
概
念
為
出
發
點
的
「
修
正
日
本
型
福
利
社
會
」
廣
受
關
注
。
擁
護
者

主
張
聚
合
理
論
已
不
足
說
明
現
今
與
未
來
的
日
本
社
會
狀
況
;
社
會
福
利
政

策
的
制
定
除
了
必
須
參
考
歐
美
的
作
法
之
外
，
也
必
須
考
量
自
身
社
會
文
化

的
差
異
，
強
調

「
褔
利
文
化
」
的
重
視
(
金
子
勇
，
一
九
九
三
;
小
川
全
夫
，

一
九
九
五
)
。
日
本
的
社
會
福
利
的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早
期
以
吸
收
歐
美
的
社

會
福
利
政
策
為
依
歸
，
近
年
來
回
溯
到
文
化
原
點
，
重
新
審
視
社
會
文
化
的

定
位
。說

明
台
灣
社
會
福
利
的
發
展
，
除
了
政
治
民
主
的
發
達
、
經
濟
發
展
的

結
果
、
文
化
擴
散
論
等
之
外
，
強
調
高
度
國
家
自
主
性
的
國
家
中
心
論
更
能

解
釋
台
灣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發
展
。
一
九
八

0
年
代
以
前
，
台
灣
的
社
會
福

利
政
策
大
都
以
國
家
整
體
利
益
為
首
要
考
量
，
因
此
主
要
目
的
在
穩
定
國
家

iL 
、

f
n
1

區

科
層
體
制
，
極
少
反
應
社
會
大
眾
的
需
求
。
自
始
以
來
，
台
灣
的
政
治
精
英
發

就
奉
自
由
經
濟
思
想
為
圭
巢
，
視
社
會
福
利
體
制
為
弊
政
。
一
九
八

0

年
代
科

之
後
，
決
策
者
的
理
念
仍
然
左
右
褔
利
的
發
展
。
進
入
一
九
九

0
年
代
之
後
，
刊

執
政
黨
權
力
的
縮
減
與
大
眾
的
覺
醒
，
全
民
健
保
與
國
民
年
金
等
全
民
性
的
明
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得
有
實
現
的
轉
機
。
然
而
，
褔
利
資
源
分
配
不
均
的
問
題
仍
十

在
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依
舊
是
消
極
、
選
擇
性
的
(
林
萬
億
，
一
九
九
四
二
肛

五
三
|
二
八
四
)
。

從
一
九
六
五
年
以
後
陸
續
發
佈
的
四
部
社
會
福
利
白
皮
書
的
內
容
可
看

出
，
香
港
政
府
抱
持
強
烈
的
反
福
利
國
家
意
識
，
強
調
高
度
褔
利
將
養
成
怠

惰
的
人
格
，
削
弱
國
民
獨
立
自
主
的
精
神
，
阻
礙
國
家
的
經
濟
發
展
(
周
永

斬
，
一
九
九
三
-
一
九
五
|
二

O

六
)
。
對
新
加
坡
政
府
來
說
，
助
長
國
民
←

nMU 

依
賴
心
、
降
低
國
民
勞
動
意
願
的
社
會
制
度
都
是
非
生
產
性
的
，
因
此
自
建

1

國
以
來
，
就
拒
絕
接
受
可
能
招
致
國
民
喪
失
自
助
精
神
的
福
利
國
家
制
度
一

(
下
平
好
博
;
一
九
八
七
;
二
木
立
，
一
九
八
七
)
。

華
人
社
會
各
圓
同
屬
開
發
中
國
家
，
社
會
福
利
方
面
，
政
府
與
地
方
公

共
團
體
也
從
財
政
上
、
法
制
上
開
始
逐
步
介
入
。
目
前
的
階
段
，
社
會
福
利

的
實
施
大
半
依
賴
民
間
團
體

.• 

部
分
社
會
福
利
的
相
關
法
制
雖
然
已
經
完
成

中

立
法
步
膺
，
但
實
際
上
卻
少
有
穩
定
的
預
算
支
付
。
華

亞
洲
各
圓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項
目
表
徵
上
與
歐
美
各
國
大
致
相
似
。
然
氏

而
各
國
的
褔
利
文
化
是
有
差
異
的
。
其
差
異
就
在
，
政
府
、
民
間
及
家
庭
在
咱

社
會
福
利
領
域
中
所
執
行
的
角
色
及
其
貢
獻
程
度
各
有
不
悶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廿

儘
管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與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相
類
似
，
社
會
福
利
的
價
值
觀
依
然
年

有
很
大
的
差
異
。
九

n
刀



泰
、
亞
洲
各
國
的
老
人
福
利
政
策
模
型

一
、
儒
教
傳
統
的
影
響

經
濟
技
術
的
擴
散
學
習
是
迅
速
、
普
遍
的
，
然
而
社
會
文
化
的
影
響
則

是
緩
慢
、
限
定
的

o
E
S
E

戶
口

O
E
從
個
人
主
義
的
定
著
程
度
來
論
析
文

化
擴
散
的
理
論
，
指
出
西
洋
的
價
值
觀
並
不
能
輕
易
移
植
，
因
為
價
值
觀
的

引
進
很
少
能
改
變
一
般
國
民
的
日
常
生
活
與
基
本
的
道
德
觀
念
(
加
藤
幹
雄

'
訊
九
九
0
)

從
經
濟
、
政
治
等
社
會
結
構
的
次
元
來
看
，
無
疑
地
，
亞
洲
各
國
巴
達

到
一
定
水
準
的
工
業
化

.• 

民
主
化
的
思
潮
漸
次
高
漲

.• 

人
口
老
化
率
扶
搖
直

上
;
家
庭
型
態
趨
向
核
心
家
庭
，
家
庭
功
能
與
家
庭
意
識
衰
微

.• 

這
些
社
會

變
遷
的
現
象
都
誠
如
聚
合
理
論
所
論
一
般
，
但
是
我
們
也
要
特
別
強
調
亞
洲

各
國
在
社
會
文
化
方
面
仍
然
保
留
相
當
的
傳
統
儒
教
特
質
，
特
別
是
在
提
供

老
人
福
利
需
求
的
各
種
非
正
式
組
織
中
扮
演
重
要
角
色
的
家
庭
。

家
庭
與
其
他
社
會
組
織
不
同
，
一
般
來
說

，
家
庭
以
外
的
社
會
組
織
乃

是
基
於
合
理
的
社
會
規
則
進
行
連
作
;
相
對
地
家
庭
關
係
經
常
是
一
種
非
合

理
性
的
互
動
關
係
。
而
且
家
庭
是
一
具
有
強
烈
排
外
性
的
封
閉
體
系

，
不
是

一
局
外
者
輕
易
就
能
融
入
的
。
從
家
庭
關
係
可
以
瞭
解
老
人
生
活
的
方
式
，

而
家
庭
成
員
的
互
動
模
式
與
關
係
維
繫
又
是
依
循
家
庭
制
度
進
行
，
特
別
是

年
老
雙
親
的
扶
養
問
題
，
是
家
庭
於
分
割
或
分
裂
之
際
第
一
個
必
須
面
對
的

問
題
，
因
此
家
庭
制
度
的
差
異
往
往
決
定
老
人
的
生
活
方
式
。
日
本
的
「
家

」
制
度

(
註
四
)
及
華
人
社
會
的

「
連
邦
式
家
庭
」
(
註
五
)
造
就
保
守
的

斗
占

、

4
4

佰
但

老
人
扶
養
型
態
。
即
使
在
現
代
，
日
本
的
長
男
繼
承
、
扶
養
，
華
人
的
男
子
發

均
等
繼
承
、
扶
養
的
傳
統
家
庭
扶
養
型
態
仍
然
普
及
，
一
般
人
對
老
人
褔
利
叮
叮

機
構
的
收
容
服
務
仍
心
存
芥
蒂

0

家
庭
的
連
結
關
係
也
不
同
於
西
洋
的
家
庭
刊

關
係
'
孝
道
倫
理
觀
念
依
然
受
到
重
視
，
老
人
支
持
網
絡
仍
以
家
庭
成
員
為
司

主
，
祖
先
祭
把
也
還
是
統
合
家
庭
連
結
關
係
的
動
力
之
一
(
莊
秀
美
，
一
九
十

九
七
)
。
戶

TJ 

一
一
、
老
人
一
福
利
政
策
模
型
的
亞
洲
各
型
態

為
了
因
應
高
齡
社
會
的
來
臨
，
近
年
來
日
本
的
福
利
改
革
從
無
間
斷
。

從
一
九
八
九
年
的
黃
金
計
畫
、
空
年
的
福
利
八
法
及
醫
療
保
險
法
之
改
訂
，

到
一
九
九
四
年
的
新
黃
金
計
畫
等
一
連
串
的
改
革
方
案
，
都
以
應
付
高
齡
社

會
為
規
劃
前
提
。
新
黃
金
計
畫
中
，
揭
示
了
以
下
四
個
基
本
理
念.. 

付
案
主

本
位
、
自
立
支
援

.• 

ω
普
遍
主
義

.• 

份
提
供
整
體
性
的
服
務
;
阿
社
區
主
義
，

希
望
整
合
個
人
、
家
庭
與
社
區
，
提
供
全
面
性
的
褔
利
服
務
(
厚
生
省
，
一

九
九
六

.. 

四
八
四
|
四
八
八
)
。

日
本
一
方
面
體
認
到
所
有
的
福
利
支
出
都
由
政
府
負
擔
是
困
難
的
，
另

一
方
面
，
放
任
由
家
庭
等
私
人
力
量
也
是
不
可
能
的
。
因
此
，
近
年
的
各
種

福
利
措
施
都
非
常
重
視
社
區
資
源
。
從
一
九
七

0
年
代
的
「
日
本
型
褔
利
社
中

會
」
，
到
一
九
九
0

年
代
的
「
修
正
日
本
型
福
利
社
會
」
'
老
人
福
利
政
策
時

除
了
延
續
過
去
強
調
的
家
庭
功
能
之
外
，
對
社
區
有
很
高
的
期
待
。
國

、
、

華
人
社
會
各
國
擁
有
相
似
的
社
會
、
文
化
特
色
。
無
論
在
經
濟
考
量
或

L
V

實
際
效
益
上
，
各
國
都
深
信

「
家
族
中
心
模
型
」
比
「
福
利
機
構
中
心
模
型
七

」
更
能
符
合
社
會
福
利
的
基
本
原
則
及
最
終
目
標
。
希
望
藉
此
重
整

宗
族
組

叫開
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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織
，
擴
展
老
人
的
社
會
支
持
網
絡
(
莊
秀
美
，
一
九
九
七
:
三
-
t
|
三
二

四
)
。亞

洲
各
國
在
老
人
褔
利
措
施
方
面
，
有
幾
個
共
同
點

.• 

付
家
庭
中
心
主

義
。
設
定
家
庭
為
提
供
老
人
福
利
的
主
要
來
源
，
公
共
福
利
措
施
只
是
填
補

不
及
之
處
，
非
首
要
考
量
;
叫
獨
特
的
老
人
扶
養
規
制
。
日
本
、
台
灣
的
民

法
、
老
人
褔
利
法
，
及
新
加
坡
在
一
九
九
五
年
公
布
實
施
的
父
母
扶
養
法
案

.
(
E
E
Z
E口
口
。
。
卅
歹
門
呂
汁
的
〉

2
)
，
對
於
老
人
扶
養
的
責
任
歸
屬
、
遺
棄

等
的
罰
則
等
都
有
詳
細
的
規
定
。
這
些
老
人
扶
養
規
制
僅
見
於
東
洋
社
會
，

從
中
也
可
看
出
儒
教
文
化
的
特
色
(
莊
秀
美
，
一
九
九
七
:
一
二
七
|
三
二

四
)
。

肆
、
建
構
老
人
福
利
政
策
模
型

一
、
歐
美
、
日
本
經
驗
的
啟
示

以
上
整
理
亞
洲
各
國
老
人
褔
利
的
特
色
、
及
統
括
性
的
共
同
原
理
，
目

的
就
是
希
望
能
藉
此
預
見
今
後
亞
洲
各
國
老
人
福
利
模
型
的
理
想
藍
圖
。
在

此
我
們
先
行
探
討
亞
洲
各
國
建
構
老
人
福
利
模
型
時
應
該
學
習
歐
美
各
國
之

處
，
及
亞
洲
各
國
中
最
早
遭
遇
人
口
老
化
的
日
本
的
經
驗
能
帶
給
亞
洲
其
他

國
家
什
麼
啟
示
。

比
較
褔
利
政
策
的
目
的
就
在
可
望
學
習
一
些
福
利
先
行
圓
的
策
略
，
領

悟
其
成
功
的
經
驗
及
失
敗
的
原
因
。
我
們
在
檢
討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的
歷
史
過

程
之
後
，
深
刻
體
認
到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必
須
因
應
每
個
社
會
的
不
同
需
要
。

在
褔
利
學
習
的
過
程
，
我
們
必
須
強
化
對
原
生
文
化
的
認
識
，
才
能
建
構
與

4{ 、

4
4

區

文
化
相
成
的
褔
利
政
策
模
型
。
我
們
知
道
，
即
使
福
利
國
家
模
型
社
會
福
利
發

體
制
是
美
好
的
，
也
不
能
斷
言
它
對
亞
洲
國
家
就
是
合
適
的
，
況
且
褔
利
國
科

家
模
型
社
會
福
利
也
未
必
是
唯
一
的
選
擇
;
如
何
建
構
適
合
亞
洲
各
國
的
社
刊

會
福
利
模
型
，
才
是
亞
洲
各
國
在
提
昇
社
會
福
利
的
最
大
課
題
。
因
此
，
必
峙

/ 

須
重
新
評
估
歐
美
社
會
福
利
模
型
對
亞
洲
的
適
用
性
，
摸
索
出
亞
洲
褔
利
文
十

化
的
特
性
。
至
少
以
現
階
段
而
言
，
福
利
國
家
模
型
社
會
體
制
仍
然
危
機
叢
已

“
缸
，
，

生
;
福
利
國
家
模
型
社
會
福
利
對
於
歐
美
國
家
而
言
，
也
許
在
發
展
社
會
福

利
的
試
驗
過
程
中
具
有
深
層
的
意
義
，
然
而
畢
竟
它
是
依
循
與
日
本
社
會
、

華
人
社
會
完
全
異
質
的
社
會
系
統
所
建
構
的
體
制
，
在
獨
立
的
自
覺
性
個
人

意
識
尚
未
成
熟
的
東
方
社
會
裹
，
如
果
倉
皇
移
植
福
利
國
家
體
制
，
最
後
可

能
流
於
空
泛
的
表
徵
，
造
就
一
些
生
活
低
能
的
個
人
。
卜

nud 

日
本
社
會
福
利
的
發
展
在
早
期
階
段
幾
乎
都
是
直
接
移
植
自
歐
美
。
當

l

然
還
是
明
治
維
新
之
後
「
脫
亞
入
歐
」
之
經
國
策
略
引
導
下
的
結
果
。
然
而
，
一

這
種
無
視
社
會
文
化
特
質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在
制
定
的
出
發
點
上
就
是
踏

出
錯
誤
的
腳
步
。
時
至
今
日
，
「
脫
歐
入
亞
」
的
必
要
性
為
各
界
所
強
調
。

以
近
年
來
日
本
的
社
會
政
策
走
向
來
看
，
日
本
最
後
是
回
歸
到
「
日
本
型
社

會
福
利
」
的
原
點
。
現
階
段
，
日
本
老
人
褔
利
政
策
的
走
向
受
到
亞
洲
各
國

社
會
福
利
專
家
的
極
大
關
注
。
因
為
老
人
問
題
已
不
侷
限
於
西
方
社
會
，
在
科

短
期
間
之
內
就
會
成
為
亞
洲
各
國
所
共
同
的
社
會
課
題
。
因
此
絕
大
多
數
的
民

亞
洲
國
家
都
需
要
老
人
問
題
對
策
的
相
關
情
報
。
日
本
摸
索
福
利
文
化
的
成
吋

敗
經
驗
，
對
於
具
備
相
近
社
會
背
景
的
亞
洲
其
他
國
家
而
言
實
在
有
相
當
大
十

的
啟
示
作
用
。
年

九n
月



二
、
建
構
亞
洲
模
型
的
老
人
一
福
利
政
策

付
老
人
福
利
政
策
的
亞
洲
棋
史

亞
洲
各
國
雖
然
同
屬
儒
教
文
化
圈
，
但
是
日
本
社
會
與
華
人
社
會
原
本

就
有
許
多
差
異
‘
，
同
屬
華
人
社
會
的
台
灣
、
香
港
、
新
加
坡
當
然
也
是
各
有

特
色
，
因
此
各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模
型
就
應
該
有
所
差
異
。
就
像
歐
美
國

家
的
社
會
福
利
模
型
，
也
分
為
北
歐
模
型
、
西
歐
大
陸
模
型
、
美
國
模
型
等

各
種
類
型
一
樣
，
「
亞
洲
模
型
」
社
會
福
利
模
型
並
非
指
亞
洲
單
一
模
型
，

換
句
話
說
，
亞
洲
各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模
型
應
該
是
異
質
(
含
〈
∞
門m
g
n
m
)
、
多

樣
的
。
不
過
無
論
是
西
歐
模
型
、
日
本
模
型
、
台
灣
模
型
、
或
香
港
模
型
，

社
會
政
策
的
制
定
應
該
以
人
性
尊
嚴
為
前
提
，
合
乎
社
會
文
化
體
制
。
同
樣

地
，
老
人
褔
利
政
策
的
制
定
必
須
考
量
國
家
本
身
的
經
濟
結
構
、
政
治
成
熟

的
程
度
、
及
社
會
﹒
文
化
制
度
的
傳
統
。

針
對
亞
洲
各
國
的
文
化
特
質
，
以
下
嘗
試
描
繪
出
亞
洲
各
國
社
會
福
利

模
型
的
輪
廓
，
並
提
出
幾
點
有
關
老
人
福
利
的
真
體
措
施
之
淺
見
。
對
日
本

來
說
，
目
前
最
緊
急
的
課
題
無
非
是
重
整
漸
次
失
去
功
能
的
地
緣
共
同
體
;

而
對
血
緣
關
係
依
然
真
連
結
功
能
的
華
人
社
會
各
國
來
說
，
重
要
的
是
擴
展

以
血
緣
關
係
為
主
的
支
持
網
絡
，
並
建
立
一
廣
泛
的
地
緣
共
同
體
。
亞
洲
各

國
的
老
人
福
利
政
策
的
共
同
課
題
就
是
建
構
一
地
總
共
同
體
，
這
正
是
社
區

主
義
社
會
福
利
模
型
所
強
調
的
。

社
區
主
義
福
利
模
型
的
理
念
基
本
上
是
延
續
北
歐
正
常
化
的
理
念
而
來
，

而
正
常
化
理
念
乃
針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反
機
構
收
容
主
義
發
展
而
來
。
因
為

機
構
收
容
的
隔
離
方
式
不
但
非
人
道
，
而
且
是
低
效
率
的
，
所
以
將
案
主
留

社

置
於
原
來
生
活
的
社
區
，
不
但
可
讓
案
主
保
持
原
有
的
非
正
式
社
會
關
係
'
師

也
可
削
減
機
構
收
容
的
過
度
支
出
。
在
各
式
各
樣
的
社
會
福
利
模
型
之
中
，
一
訊

社
區
主
義
社
會
福
利
模
型
可
說
是
一
折
衷
性
福
利
模
型
。
對
那
些
陷
於
福
利
刊

國
家
危
機
論
迷
惘
之
中
，
躊
躇
於
自
由
主
義
國
家
或
福
利
國
家
體
制
的
亞
洲4

各
國
而
言
，
具
備
折
衷
性
質
的
社
區
主
義
褔
利
模
型
無
寧
是
最
安
全
的
選
擇
。
十

現
階
段
，
以
在
宅
服
務
為
中
心
的
社
區
主
義
褔
利
模
型
為
日
本
、
台
灣
、
香
肛

港
、
新
加
坡
各
國
老
人
福
利
措
施
的
主
流
。

口
語
利
人
力
的
確
保

社
區
主
義
褔
利
模
型
的
重
點
之
一
為
社
區
照
顧
。
為
了
使
社
區
照
顧
能

持
續
，
首
先
，
必
須
捨
棄
過
去
以
家
庭
成
員
為
中
心
的
「
自
然
形
成
支
持
網

絡
」
所
構
成
的
社
區
社
會
的
想
法
，
統
合
嶄
新
的
社
區
支
持
網
絡
，
也
就
是
「
卜

nud 

意
識
性
的
支
持
網
絡
」
'
具
體
而
言
，
就
是
家
庭
以
外
的
成
員
，
如
鄰
居
、

1

朋
友
及
志
工
團
體
等
組
成
的
支
持
網
絡
。
特
別
是
家
庭
功
能
日
漸
衰
微
，
只

有
超
越
家
庭
的
支
持
網
絡
才
能
維
持
持
續
性
的
支
援
。
社
區
主
義
福
利
政
策

的
實
現
，
除
了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的
人
力
之
外
，
非
正
式
組
織
的
人
力
也

是
不
可
或
缺
的
。
整
合
「
意
識
性
的
支
持
網
絡
」
的
成
員
可
發
展
為
一
組
織

性
志
工
團
隊
，
充
實
社
會
福
利
人
力
。

針
對
現
令
的
志
願
服
務
行
為
，
鈴
木
廣
研
究
志
工
活
動
的
參
與
情
況
與
科

社
會
階
層
之
間
的
關
係
指
出
，
參
與
志
工
活
動
的
人
集
中
在
社
會
階
層
、
所
民

國

得
、
學
歷
很
高
與
很
低
、
兩
極
的
現
象
;
而
中
產
階
層
卻
很
少
參
與
(
鈴
木
八

廣
，
一
九
八
七
)
。
「
地
緣
關
係
」
對
志
工
服
務
的
積
極
性
(
參
加
的
意
願
)
、
廿

實
現
性
(
意
願
是
否
付
諸
實
際
行
動
)
、
持
續
性
(
行
動
是
否
持
續
)
皆
有
正
面
年

九

的
效
益
(
稻
月
正
，
一
九
九
四
)
。

nn 



志
工
是
充
實
社
會
福
利
人
力
的
重
要
一
環
。
如
何
促
進
中
產
階
級
加
入

志
工
服
務
活
動
除
了
妥
善
施
行
各
種
激
勵
措
施
以
外
，
志
工
的
有
效
管
理
也

是
維
繫
志
工
服
務
的
方
法
。
近
年
以
來
，
日
本
有
志
工
憑
證
制
，
台
灣
有
志

工
連
線
計
畫
的
實
驗
。
類
似
的
志
工
人
力
銀
行
的
構
想
，
強
調
人
力
沒
有
通

貨
膨
脹
的
問
題
，
讓
人
力
成
為
新
的
「
愛
的
通
貨
」
'
「
友
情
」
成
為
志
工

人
力
銀
行
的
利
息
。
將
時
間
視
為
次
於
「
物
物
交
換
」
與
「
貨
幣
經
濟
」
的
「

第
三
經
濟
」
(
田
中
尚
輝
，
一
九
九
六
)
。
志
工
活
動
使
人
們
有
效
活
用
生
涯

生
活
，
透
過
參
加
互
助
活
動
，
增
進
自
我
成
長
。
志
工
人
力
銀
行
結
合
「
時

問
」
與
人
的
能
力
開
發
與
互
助
精
神
，
未
來
在
亞
洲
各
國
社
會
福
利
方
面
的

貢
獻
應
該
是
可
期
待
的
。

語

亞
洲
各
國
老
年
人
口
比
率
都
已
達
到
高
齡
化
社
會
的
水
準
'
而
且
根
據

人
口
成
長
之
預
測
，
今
後
仍
將
持
續
老
化
，
因
此
如
何
解
決
人
口
老
化
所
帶

來
的
各
種
社
會
問
題
，
為
亞
洲
各
國
不
可
避
免
的
課
題
。
因
此
，
人
口
老
化

問
題
的
對
策
必
須
整
合
於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體
系
，
才
能
應
付
高
齡
社
會
的
各

種
狀
況
。

最
後
，
對
於
尚
在
變
遷
中
的
亞
洲
各
國
，
至
少
在
目
前
的
階
段
，
有
些

變
遷
的
方
向
是
我
們
所
無
法
預
見
的
。
再
者
，
亞
洲
各
國
的
老
人
福
利
政
策

或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今
後
的
動
態
，
尚
有
許
多
變
數
存
在
。
在
此
我
們
提
出
幾

點
未
能
掌
握
的
問
題
。
我
們
將
這
些
問
題
分
為
巨
視
與
微
視
兩
個
層
面
來
說

明
。
前
者
為
亞
洲
各
國
面
對
的
共
同
課
題
;
包
括
工
業
成
長
的
前
景
、
家
庭

與
婦
女
角
色
的
變
遷
方
向
、
及
社
會
福
利
的
國
際
化
問
題
。
後
者
為
各
國
各

其
H山
、

L
a

r
t

、

b
h
v

LL JA
. 區

自
面
對
的
問
題
;
包
括
日
本
的
財
政
問
題
、
台
灣
與
香
港
的
政
局
情
勢
、
及
發

新
加
坡
的
社
會
民
主
主
義
動
態
等
都
未
見
明
朗
。
以
上
這
些
問
題
都
將
會
影
叮
叮

響
亞
洲
各
國
老
人
褔
利
政
策
、
或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制
定
的
未
來
發
展
方
向
。
刊

另
外
關
於
亞
洲
各
國
的
，
家
庭
傳
統
習
慣
、
孝
道
倫
理
觀
念
、
及
保
守
峙

的
老
人
扶
養
型
態
等
儒
教
傳
統
特
質
，
都
是
褔
利
文
化
的
決
定
性
要
件
，
目
十

前
尚
無
明
確
的
測
量
指
標
，
有
待
進
一
步
的
研
究
。

"
几

vd 

(
本
文
神
發
現
任
東
吳
大
學
社
工
玄
勘
理
教
授
)

〔
附
註.. 

有
關
本
文
議
題
的
進
一
步
分
析
，
請
參
考
筆
者
所
著
論
文
「
高
齡

者
福
祉
主

7

凡
的
7
γ
7

的
諸
形
態
化
關
寸
志
研
究
|
日
本
社
會

左
華
人
社
會
主
的
比
較
分
析
」
(
一
九
九
七
，
博
士
論
文
，
日
本

久
留
米
大
學
大
學
院
比
較
文
化
研
究
科
)
。
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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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釋

•• 

註
一
.. 

老
年
人
口
比
率
在
七
%
至
十
四
%
之
間
者
為
高
齡
化
社
會
，
老
年
人

口
比
率
超
過
十
四
%
者
為
高
齡
社
會
。

註
二
:
在
此
，
福
利
國
家
乃
指
以
公
共
部
門
為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主
要
提
供

來
源
，
並
強
調
社
會
福
利
的
積
極
、
普
遍
主
義
之
社
會
體
制
。

註
一
二.. 

以
下
若
無
特
別
標
示
，
本
文
中
所
稱
的
亞
洲
各
國
泛
指
日
本
、
台
灣
、
中

香
港
、
新
加
坡
。
華

民

註
四

.. 

包
括
重
視
父
系
的
單
系
親
族
關
係
'
祖
先
崇
拜
，
家
族
一
體
感
、
認
國

、

同
感
、
家
父
長
制
，
權
威
式
教
養
，
身
分
的
差
別
與
序
列
，
財
產
的

L
V

七年九n
刀

單
一
繼
承
。

註
五

.. 

子
女
即
使
結
婚
、
各
自
組
織
獨
立
的
家
庭
，
仍
然
以
父
母
為
軸
心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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